南通市大数据管理中心2025年度数字政府绩效评估项目需求
一、项目背景
根据《南通市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通政办发〔2021〕53号）文件要求，各项目在建设单位自评价的基础上，须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后评价，评价结果与下年度市本级数字政府项目建设计划挂钩。
二、项目内容
1.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确定绩效评价的具体目标和目的，确定评价维度、选取关键指标、确定指标的度量方法、设定指标权重、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2.制定评价工作方案
通过前期的设计、研讨，明确评价对象及范围、设计指标体系、制定数据采集与实地核查操作流程等，形成评价工作方案。
3.开展信息采集核查
秉持“统筹全面”的原则开展评价信息的采集工作。根据评价指标制定指标信息核查采集表，进一步明确信息采集的内容、佐证的材料等。
4.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依据复核后的数据，结合初期设定的评价计算规则，对指标项进行综合分析。
5.本次绩效评估涉及项目总数约51个，涉及总额约2.3亿元。
四、合同履行期限
2026年6月前完成。
五、成果要求
1.《南通市2025年数字政府项目绩效评价整体报告》（完整版、简版）1份；
2.《南通市大数据管理中心2025年已完成数字政府项目整体核查报告》1份。
六、服务要求
1.服务要求
供应商应构建严格的内控制度，实施内部质量控制，确保评价工作质量，并根据工作需要，外聘相关专业人员参与评价工作。
承接绩效再评价项目的服务机构应严守职业道德和廉洁审计纪律，构建严格有效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接受采购单位的指导和监督。
承接绩效评价项目的供应商人员遇有应当回避的情况，应当主动提出回避，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该项业务约定。
2.人员要求
供应商应成立项目组，配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力量。
项目组人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委托方同意后可以进行变更：①变更后的人员职务、职称、执业资格数量、参加绩效评价工作经历等各方面均与原人员相当或优于原人员。②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论证前。
七、验收标准
采购单位按合同约定积极配合供应商履约，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必要时邀请质检等部门共同参与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验收合格的作为支付款项的依据。
八、安全保密要求
1.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保密法律规定，遵守《保密协议》和采购人的有关规定（另行签订）。如有违法行为或违反相关规定，将依法或依据约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2.供应商应做到：
（1）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通过采购人的审核，并登记备案。供应商必须向采购人提供以下资料：《工作人员登记表》（每人一式一份），工作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每人一式一份）。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必须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承诺对接触的所有信息负有保密责任，不得泄露、复制、传播任何内容。
 （2）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法》及其他有关法规，严防泄密现象发生。
（3）供应商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向外人泄露档案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否则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供应商及其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在成交后向采购人提供书面保密承诺。
九、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费用的50%；出具绩效评价报告，并经专家验收通过后支付余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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